
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自八十九

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布施行後，歷經七次修正，最後一次於一

百零八年二月三日修正施行。現配合兵役法於一百零九年五月

三日修正公布施行條款中，增訂第四十四條第四項「第一項第

三款受傷致身心障礙標準，由國防部定之」，爰增列授權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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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第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

  



     

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第一條  本標準

依軍人撫卹條

例第十六條第

四項、軍人保

險條例第十五

條第二項及兵

役法第四十四

條第四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第一條  本標準

依軍人撫卹條

例第十六條第

四項及軍人保

險條例第十五

條第二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配合兵役法第四十

四條增列第四項所

訂「第一項第三款

受傷致身心障礙標

準，由國防部定之

」，爰增列授權規定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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